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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概况
[bookmark: _Toc13620][bookmark: _Toc1801][bookmark: _Toc7742][bookmark: _GoBack]河湖健康评价及健康档案的建立是河湖治理保护中的基础工作，是强化落实河湖长制重要技术手段，是河湖长组织领导河湖管理保护工作、检验河湖管理保护成效的重要参考，是“一河（湖）一策”实施方案编制的重要依据。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推行河长制的意见>的通知》、《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在湖泊实施湖长制的指导意见>的通知》、《水利部河长办关于印发<河湖健康评价指南（试行）>的通知》（办河湖）〔2020〕43号、《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印发<“一河（湖）一策”方案编制指南（试行）>的通知》（办建管函〔2017〕1071号）、《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开展河湖健康评价建立河湖健康档案工作的通知》（办河湖〔2022〕324号）、《内蒙古自治区河长制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河长制工作机构的通知》（内河长办〔2018〕7号）、《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印发河湖水生态监测技术指南（试行）》（办河湖〔2023〕34号）等相关文件要求，推进河湖健康评价及“一河（湖）一策”工作，全面体现河湖健康状况，反映河湖整体生态质量水平，为相应河湖下一步综合治理保护提供具有针对性的思路。
二、工作内容及目标
[bookmark: _Hlk137740540]拟开展呼伦贝尔市海拉尔河、根河、激流河、伊敏河、辉河、莫尔格勒河、克鲁伦河、乌尔逊河、甘河、诺敏河、格尼河、阿伦河、音河、雅鲁河、绰尔河、阿木牛河、卧罗河17条河流，总长度为5534公里的河流健康评价及 “一河（湖）一策”实施方案编制。2023年底前完成健康评价工作、健康档案及新一轮““一河（湖）一策”实施方案并通过专家评审，2023~2024年到河湖长制工作落实先进地区组织不少于2批次河湖长制工作培训。
三、基本要求
（1）河湖健康评价及健康档案建立基于河湖健康概念从生态系统结构完整性、生态系统抗扰动弹性、社会服务功能可持续性三个方面建立河湖健康评价指标体系与评价方法，从“盆”、“水”、生物、社会服务功能等4个准则层对河湖健康状态进行评价，有助于快速辨识问题、及时分析原因，帮助公众了解河湖真实健康状况，为各级河长湖长及相关主管部门履行河湖管理保护职责提供参考。
（2） “一河(湖)一策”实施方案编制工作进一步从河流主要问题出发，编制内容更加切合实际情况，调查分析近年来河湖水环境现状变化及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复核河湖管理范围划界、水污染防治、水生态修复、执法监管体系建设现状，明确仍旧存在的主要问题，确定河湖治理保护目标，补充和完善具体解决措施办法，增补河湖管理保护项目内容和“一河（湖）一档”档案，修编河长制工作手册。
相关技术成果须符合国家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和行业标准，满足内蒙古自治区河长制湖长制工作开展有关要求，投标人须在技术部分作详细描述。
[bookmark: _Toc3098][bookmark: _Toc27714][bookmark: _Toc26097][bookmark: _Toc31197][bookmark: _Toc31426]四、工作进度
（1）河湖健康评价及健康档案建立：2023年10月15日前完成健康评价成果报告，2023年12月15日前完成审查验收并提交成果资料。
（2） “一河（湖）一策”实施方案编制：2023年11月15日前完成实施方案编制工作，2023年12月15日前完成审查验收并提交成果资料。
五、服务成果
（1）《呼伦贝尔市河湖健康评价报告》；
（2）《呼伦贝尔市“一河（湖）一策”实施方案（2024年—2026年）》；
（3）建立河湖健康评价档案； 
（4）建立“一河（湖）一档”档案；
（5）修编河长制工作手册；
（6）河湖长制工作培训。
六、服务质量要求
工作成果必须符合相关任务及相关技术规程与标准，成果应包括文本、图件、图表等，成果表达应清晰、规范，能够完整地阐述工作意图和内容。

